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766號

原      告  千達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葉千民  

訴訟代理人  湯偉律師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陶花源天堂寵物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賴立竹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買賣價金等事件，於民國114年7月24日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9萬8,000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6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0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59萬8,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

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

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

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前於民國112年9月26日以價金新臺幣（下

同）110萬元向原告購買位於原告廠址之現場展示之「A5 太

空艙移動屋乙組」（下稱系爭太空艙），簽訂星艦太空艙移

動屋買賣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於系爭契約第1條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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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內容約定為「現貨」即現況交貨之意(因此並無約定要驗

收後始能請領尾款），並約定被告就系爭太空艙應自行負擔

吊車、運送之費用。此外，被告另委託原告請人施作太空艙

之水泥圓基座、化糞池及塑木平台6坪，並約定實報實銷，

此有兩造之LINE對話紀錄可證。而系爭太空艙實際之運輸費

用為15,000元、吊車費用為7,500元、水泥圓基座之費用為

9,000元、化冀池之費用為6,500元、塑木平台6坪之費用為6

0,000元，加計系爭太空艙之買賣價金合計為1,198,000元。

嗣原告於112年10月28日將系爭太空艙標的物交付予被告，

連同委託原告另行聘人施作之水泥圓基座、化糞池、塑木平

台6坪亦已完成，被告卻尚餘598,000元未給付。至被告辯稱

系爭太空艙存有惡臭異味之瑕疵，系爭太空艙於112年10月2

8日交付後，直至113年2月29日，長達4個月後被告始發存證

信函告知原告，顯與常情有違。且經原告查看系爭太空艙並

無異味，復觀諸被告之GOOGLE評論內容，多為系爭太空艙環

境舒適之評價，可認系爭太空艙並無惡臭之瑕疵存在，僅是

被告拒不付款之藉口。縱認系爭太空艙存有瑕疵，被告於11

3年2月29日發函，然並未於6個月內為起訴，依民法第130條

規定時效並不中斷，原告就被告辯稱之瑕疵主張時效抗辯。

就太空艙之部分依雙方之契約關係及民法買賣契約關係為請

求，就運輸、吊車費用之部分，依雙方之契約關係及民法委

任關係為請求，就水泥圓基座，化糞池之部分，塑木平台之

部分，依民法委任及承攬關係為請求，依上各項請求權依

據，請求擇一為理由判決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

原告59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原告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庭，前以書狀答辯：系爭契

約經雙方議定，採三次進行付款，分別是意向金、訂金、尾

款。且被告係購買全新A5太空艙，於貨到指定地點後，必須

能通水、通電、廁所可使用，太空艙交貨後如無瑕疵，並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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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本公司驗收後原告方能申請尾款，被告已依系爭契約之付

款方式，於系爭太空艙到位後給付60萬元予原告。且原告曾

口頭承諾本案報價包含水泥圓基座、化糞池、塑木地板一併

完成，因此除系爭太空艙之運送費用15,000元，被告願依系

爭契約第3條履約支付，其餘自不得再另行請求。嗣原告於1

12年10月28日將系爭太空艙標的物運送到被告規劃使用之門

市後，即發現系爭太空艙內部發出死老鼠腐臭之氣味，且味

道日漸濃烈，本公司即通知原告法定代理人蔡千民數次，請

其協助排除太空艙之惡臭，並告知原告因太空艙係密閉空

間，開空調後之惡臭味致被告無法使用系爭太空艙服務客

人。經被告於113年2月29日以存證信函公示催告原告針對系

爭太空艙瑕疵進行改善及保固，並表示待原告完成修復並驗

收後始得請款，惟原告法定代理人對契約履約條件置之不

理。直至113年6月間仍未見改善味道，被告懷疑原告交付之

系爭太空艙為大陸二手貨，因此其中管線內存有瑕疵，造成

被告近10個月之營業損失，原告必須填補所造成物之瑕疵之

侵權損害。另依系爭契約第十條：「乙方（即原告）對本約

組合屋之結構及主要設備應負責保固一年。」，系爭太空艙

於到點後，被告多次向原告法定代理人反映有數個電燈不

亮，原告皆未完成修復改善，顯未善盡保固之責。如其對被

告保證商品或服務之品質時，應主動出具書面保證書。被告

依系爭契約第6、10條約定及民法第359條、第224條、第225

條規定請求原告針對系爭太空艙之瑕疵應減少其價金30萬

元，並因物之瑕疵對被告之營業損失進行30萬元之損失填補

於該契約價金中。至原告提出之對話記錄並無從證明實際之

交易情形等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一）駁回原告之

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二）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契約已達全額付款之條件：

　　　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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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支付價金之契約。」，民法第345條第1項定有明文，系

爭契約並未約定需「原告運送系爭太空艙到被告指定地點

後，能通水、通電、廁所可使用，太空艙交貨後要通過被

告驗收後原告方能要求給付尾款」（見該契約，本院卷第

45-49頁），被告上揭答辯已與契約約定之內容不符，而

原告既已交付標的物即系爭太空艙，被告即負有給付系爭

契約所約定之價金110萬元之義務。

（二）系爭契約約定之110萬元價金所購買之標的物僅有系爭太

空艙：

　 1、系爭契約第1條約定「本契約標的物：商品名稱A5太空艙

移動屋，規格內容標準版、現貨，數量壹台」，單價與總

價均是110萬元等情有系爭契約在卷可證（本院卷第11

頁），且系爭契約中並未約定110萬元包含安裝、水電、

平台地板等，可見系爭契約約定之110萬元價金所購買之

標的物範圍僅有系爭太空艙本體，並不包含吊車、基座、

化糞池、平台、運輸等費用，被告主張原告曾口頭承諾該

等費用包含於110萬元內，並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為

採。

　 2、觀諸兩造之LINE對話紀錄（本院卷第81頁），於112年10

月30日被告詢問碩木地板、傢俱何時會來，原告稱會另外

請鐵工處理、基座、吊車、平台工程會另外請款，原告

回應「OK」，可見兩造除系爭契約外尚有約定吊車費用7,

500元、水泥圓基座費用9,000元、化冀池費用6,500元、

塑木平台費用60,000元不包含在系爭契約約定的110萬元

價金內，被告自應另行給付原告。

　 3、至運送費用15,000元不包含於110萬元價金內，需由被告

另行給付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　　　

（三）被告主張系爭太空艙之瑕疵並無理由：

　　　被告是從事寵物殯葬服務，被告的GOOGLE商家評論頁面中

有數名留言者評論被告之服務時附上系爭太空艙之外觀及

內裝照片，照片中有拍攝到數人進入系爭太空艙，並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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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感謝被告提供之服務，並無任何人留言表示系爭太空

艙內有異味、電燈不亮等情，有GOOGLE評論截圖在卷可佐

（本院卷第101-117頁），且被告寄送予原告之存證信函

除未記載電燈不亮一節外，尚表示被告負責人向其稱若未

收到尾款可將系爭太空艙吊走、不讓原告做生意，恐構成

恐嚇罪等語（本院卷第55-57頁），足見系爭太空艙於交

付予被告後顯已由被告作為營業辦公、接洽來客之處所使

用，所以吊走太空艙才會讓原告不能做生意，顯無被告所

稱系爭太空艙之瑕疵使其無法服務客人、造成營業損失的

情形，被告主張系爭太空艙有瑕疵而應保固、減少系爭契

約價金云云自無可採。

（四）綜此，被告自應給付原告系爭契約價金餘款50萬元，及吊

車費用7,500元、水泥圓基座費用9,000元、化冀池費用6,

500元、塑木平台費用60,000元，共計598,000元。

四、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

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

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

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依兩造約定

請求被告為前揭給付，而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4年4月5日

（送達回證見本院卷第35頁）送達予被告，則原告請求自11

4年4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之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被告陳明願供擔保免為

假執行，認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洪瑋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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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書記官　謝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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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766號
原      告  千達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千民  
訴訟代理人  湯偉律師  




被      告  陶花源天堂寵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立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買賣價金等事件，於民國114年7月24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9萬8,000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0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59萬8,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前於民國112年9月26日以價金新臺幣（下同）110萬元向原告購買位於原告廠址之現場展示之「A5 太空艙移動屋乙組」（下稱系爭太空艙），簽訂星艦太空艙移動屋買賣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於系爭契約第1條之規格內容約定為「現貨」即現況交貨之意(因此並無約定要驗收後始能請領尾款），並約定被告就系爭太空艙應自行負擔吊車、運送之費用。此外，被告另委託原告請人施作太空艙之水泥圓基座、化糞池及塑木平台6坪，並約定實報實銷，此有兩造之LINE對話紀錄可證。而系爭太空艙實際之運輸費用為15,000元、吊車費用為7,500元、水泥圓基座之費用為9,000元、化冀池之費用為6,500元、塑木平台6坪之費用為60,000元，加計系爭太空艙之買賣價金合計為1,198,000元。嗣原告於112年10月28日將系爭太空艙標的物交付予被告，連同委託原告另行聘人施作之水泥圓基座、化糞池、塑木平台6坪亦已完成，被告卻尚餘598,000元未給付。至被告辯稱系爭太空艙存有惡臭異味之瑕疵，系爭太空艙於112年10月28日交付後，直至113年2月29日，長達4個月後被告始發存證信函告知原告，顯與常情有違。且經原告查看系爭太空艙並無異味，復觀諸被告之GOOGLE評論內容，多為系爭太空艙環境舒適之評價，可認系爭太空艙並無惡臭之瑕疵存在，僅是被告拒不付款之藉口。縱認系爭太空艙存有瑕疵，被告於113年2月29日發函，然並未於6個月內為起訴，依民法第130條規定時效並不中斷，原告就被告辯稱之瑕疵主張時效抗辯。就太空艙之部分依雙方之契約關係及民法買賣契約關係為請求，就運輸、吊車費用之部分，依雙方之契約關係及民法委任關係為請求，就水泥圓基座，化糞池之部分，塑木平台之部分，依民法委任及承攬關係為請求，依上各項請求權依據，請求擇一為理由判決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59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庭，前以書狀答辯：系爭契約經雙方議定，採三次進行付款，分別是意向金、訂金、尾款。且被告係購買全新A5太空艙，於貨到指定地點後，必須能通水、通電、廁所可使用，太空艙交貨後如無瑕疵，並經過本公司驗收後原告方能申請尾款，被告已依系爭契約之付款方式，於系爭太空艙到位後給付60萬元予原告。且原告曾口頭承諾本案報價包含水泥圓基座、化糞池、塑木地板一併完成，因此除系爭太空艙之運送費用15,000元，被告願依系爭契約第3條履約支付，其餘自不得再另行請求。嗣原告於112年10月28日將系爭太空艙標的物運送到被告規劃使用之門市後，即發現系爭太空艙內部發出死老鼠腐臭之氣味，且味道日漸濃烈，本公司即通知原告法定代理人蔡千民數次，請其協助排除太空艙之惡臭，並告知原告因太空艙係密閉空間，開空調後之惡臭味致被告無法使用系爭太空艙服務客人。經被告於113年2月29日以存證信函公示催告原告針對系爭太空艙瑕疵進行改善及保固，並表示待原告完成修復並驗收後始得請款，惟原告法定代理人對契約履約條件置之不理。直至113年6月間仍未見改善味道，被告懷疑原告交付之系爭太空艙為大陸二手貨，因此其中管線內存有瑕疵，造成被告近10個月之營業損失，原告必須填補所造成物之瑕疵之侵權損害。另依系爭契約第十條：「乙方（即原告）對本約組合屋之結構及主要設備應負責保固一年。」，系爭太空艙於到點後，被告多次向原告法定代理人反映有數個電燈不亮，原告皆未完成修復改善，顯未善盡保固之責。如其對被告保證商品或服務之品質時，應主動出具書面保證書。被告依系爭契約第6、10條約定及民法第359條、第224條、第225條規定請求原告針對系爭太空艙之瑕疵應減少其價金30萬元，並因物之瑕疵對被告之營業損失進行30萬元之損失填補於該契約價金中。至原告提出之對話記錄並無從證明實際之交易情形等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一）駁回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二）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契約已達全額付款之條件：
　　　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民法第345條第1項定有明文，系爭契約並未約定需「原告運送系爭太空艙到被告指定地點後，能通水、通電、廁所可使用，太空艙交貨後要通過被告驗收後原告方能要求給付尾款」（見該契約，本院卷第45-49頁），被告上揭答辯已與契約約定之內容不符，而原告既已交付標的物即系爭太空艙，被告即負有給付系爭契約所約定之價金110萬元之義務。
（二）系爭契約約定之110萬元價金所購買之標的物僅有系爭太空艙：
　 1、系爭契約第1條約定「本契約標的物：商品名稱A5太空艙移動屋，規格內容標準版、現貨，數量壹台」，單價與總價均是110萬元等情有系爭契約在卷可證（本院卷第11頁），且系爭契約中並未約定110萬元包含安裝、水電、平台地板等，可見系爭契約約定之110萬元價金所購買之標的物範圍僅有系爭太空艙本體，並不包含吊車、基座、化糞池、平台、運輸等費用，被告主張原告曾口頭承諾該等費用包含於110萬元內，並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為採。
　 2、觀諸兩造之LINE對話紀錄（本院卷第81頁），於112年10月30日被告詢問碩木地板、傢俱何時會來，原告稱會另外請鐵工處理、基座、吊車、平台工程會另外請款，原告回應「OK」，可見兩造除系爭契約外尚有約定吊車費用7,500元、水泥圓基座費用9,000元、化冀池費用6,500元、塑木平台費用60,000元不包含在系爭契約約定的110萬元價金內，被告自應另行給付原告。
　 3、至運送費用15,000元不包含於110萬元價金內，需由被告另行給付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　　　
（三）被告主張系爭太空艙之瑕疵並無理由：
　　　被告是從事寵物殯葬服務，被告的GOOGLE商家評論頁面中有數名留言者評論被告之服務時附上系爭太空艙之外觀及內裝照片，照片中有拍攝到數人進入系爭太空艙，並同時留言感謝被告提供之服務，並無任何人留言表示系爭太空艙內有異味、電燈不亮等情，有GOOGLE評論截圖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01-117頁），且被告寄送予原告之存證信函除未記載電燈不亮一節外，尚表示被告負責人向其稱若未收到尾款可將系爭太空艙吊走、不讓原告做生意，恐構成恐嚇罪等語（本院卷第55-57頁），足見系爭太空艙於交付予被告後顯已由被告作為營業辦公、接洽來客之處所使用，所以吊走太空艙才會讓原告不能做生意，顯無被告所稱系爭太空艙之瑕疵使其無法服務客人、造成營業損失的情形，被告主張系爭太空艙有瑕疵而應保固、減少系爭契約價金云云自無可採。
（四）綜此，被告自應給付原告系爭契約價金餘款50萬元，及吊車費用7,500元、水泥圓基座費用9,000元、化冀池費用6,500元、塑木平台費用60,000元，共計598,000元。
四、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依兩造約定請求被告為前揭給付，而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4年4月5日（送達回證見本院卷第35頁）送達予被告，則原告請求自114年4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之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被告陳明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認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洪瑋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書記官　謝喬安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766號

原      告  千達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千民  

訴訟代理人  湯偉律師  





被      告  陶花源天堂寵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立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買賣價金等事件，於民國114年7月24日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9萬8,000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6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0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59萬8,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

    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

    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

    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前於民國112年9月26日以價金新臺幣（下同）110萬元向原告購買位於原告廠址之現場展示之「A5 太空艙移動屋乙組」（下稱系爭太空艙），簽訂星艦太空艙移動屋買賣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於系爭契約第1條之規格內容約定為「現貨」即現況交貨之意(因此並無約定要驗收後始能請領尾款），並約定被告就系爭太空艙應自行負擔吊車、運送之費用。此外，被告另委託原告請人施作太空艙之水泥圓基座、化糞池及塑木平台6坪，並約定實報實銷，此有兩造之LINE對話紀錄可證。而系爭太空艙實際之運輸費用為15,000元、吊車費用為7,500元、水泥圓基座之費用為9,000元、化冀池之費用為6,500元、塑木平台6坪之費用為60,000元，加計系爭太空艙之買賣價金合計為1,198,000元。嗣原告於112年10月28日將系爭太空艙標的物交付予被告，連同委託原告另行聘人施作之水泥圓基座、化糞池、塑木平台6坪亦已完成，被告卻尚餘598,000元未給付。至被告辯稱系爭太空艙存有惡臭異味之瑕疵，系爭太空艙於112年10月28日交付後，直至113年2月29日，長達4個月後被告始發存證信函告知原告，顯與常情有違。且經原告查看系爭太空艙並無異味，復觀諸被告之GOOGLE評論內容，多為系爭太空艙環境舒適之評價，可認系爭太空艙並無惡臭之瑕疵存在，僅是被告拒不付款之藉口。縱認系爭太空艙存有瑕疵，被告於113年2月29日發函，然並未於6個月內為起訴，依民法第130條規定時效並不中斷，原告就被告辯稱之瑕疵主張時效抗辯。就太空艙之部分依雙方之契約關係及民法買賣契約關係為請求，就運輸、吊車費用之部分，依雙方之契約關係及民法委任關係為請求，就水泥圓基座，化糞池之部分，塑木平台之部分，依民法委任及承攬關係為請求，依上各項請求權依據，請求擇一為理由判決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59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庭，前以書狀答辯：系爭契約經雙方議定，採三次進行付款，分別是意向金、訂金、尾款。且被告係購買全新A5太空艙，於貨到指定地點後，必須能通水、通電、廁所可使用，太空艙交貨後如無瑕疵，並經過本公司驗收後原告方能申請尾款，被告已依系爭契約之付款方式，於系爭太空艙到位後給付60萬元予原告。且原告曾口頭承諾本案報價包含水泥圓基座、化糞池、塑木地板一併完成，因此除系爭太空艙之運送費用15,000元，被告願依系爭契約第3條履約支付，其餘自不得再另行請求。嗣原告於112年10月28日將系爭太空艙標的物運送到被告規劃使用之門市後，即發現系爭太空艙內部發出死老鼠腐臭之氣味，且味道日漸濃烈，本公司即通知原告法定代理人蔡千民數次，請其協助排除太空艙之惡臭，並告知原告因太空艙係密閉空間，開空調後之惡臭味致被告無法使用系爭太空艙服務客人。經被告於113年2月29日以存證信函公示催告原告針對系爭太空艙瑕疵進行改善及保固，並表示待原告完成修復並驗收後始得請款，惟原告法定代理人對契約履約條件置之不理。直至113年6月間仍未見改善味道，被告懷疑原告交付之系爭太空艙為大陸二手貨，因此其中管線內存有瑕疵，造成被告近10個月之營業損失，原告必須填補所造成物之瑕疵之侵權損害。另依系爭契約第十條：「乙方（即原告）對本約組合屋之結構及主要設備應負責保固一年。」，系爭太空艙於到點後，被告多次向原告法定代理人反映有數個電燈不亮，原告皆未完成修復改善，顯未善盡保固之責。如其對被告保證商品或服務之品質時，應主動出具書面保證書。被告依系爭契約第6、10條約定及民法第359條、第224條、第225條規定請求原告針對系爭太空艙之瑕疵應減少其價金30萬元，並因物之瑕疵對被告之營業損失進行30萬元之損失填補於該契約價金中。至原告提出之對話記錄並無從證明實際之交易情形等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一）駁回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二）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契約已達全額付款之條件：

　　　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民法第345條第1項定有明文，系爭契約並未約定需「原告運送系爭太空艙到被告指定地點後，能通水、通電、廁所可使用，太空艙交貨後要通過被告驗收後原告方能要求給付尾款」（見該契約，本院卷第45-49頁），被告上揭答辯已與契約約定之內容不符，而原告既已交付標的物即系爭太空艙，被告即負有給付系爭契約所約定之價金110萬元之義務。

（二）系爭契約約定之110萬元價金所購買之標的物僅有系爭太

      空艙：

　 1、系爭契約第1條約定「本契約標的物：商品名稱A5太空艙

      移動屋，規格內容標準版、現貨，數量壹台」，單價與總

      價均是110萬元等情有系爭契約在卷可證（本院卷第11頁

      ），且系爭契約中並未約定110萬元包含安裝、水電、平

      台地板等，可見系爭契約約定之110萬元價金所購買之標

      的物範圍僅有系爭太空艙本體，並不包含吊車、基座、化

      糞池、平台、運輸等費用，被告主張原告曾口頭承諾該等

      費用包含於110萬元內，並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為採。

　 2、觀諸兩造之LINE對話紀錄（本院卷第81頁），於112年10月30日被告詢問碩木地板、傢俱何時會來，原告稱會另外請鐵工處理、基座、吊車、平台工程會另外請款，原告回應「OK」，可見兩造除系爭契約外尚有約定吊車費用7,500元、水泥圓基座費用9,000元、化冀池費用6,500元、塑木平台費用60,000元不包含在系爭契約約定的110萬元價金內，被告自應另行給付原告。

　 3、至運送費用15,000元不包含於110萬元價金內，需由被告

      另行給付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　　　

（三）被告主張系爭太空艙之瑕疵並無理由：

　　　被告是從事寵物殯葬服務，被告的GOOGLE商家評論頁面中

      有數名留言者評論被告之服務時附上系爭太空艙之外觀及

      內裝照片，照片中有拍攝到數人進入系爭太空艙，並同時

      留言感謝被告提供之服務，並無任何人留言表示系爭太空

      艙內有異味、電燈不亮等情，有GOOGLE評論截圖在卷可佐

      （本院卷第101-117頁），且被告寄送予原告之存證信函

      除未記載電燈不亮一節外，尚表示被告負責人向其稱若未

      收到尾款可將系爭太空艙吊走、不讓原告做生意，恐構成

      恐嚇罪等語（本院卷第55-57頁），足見系爭太空艙於交

      付予被告後顯已由被告作為營業辦公、接洽來客之處所使

      用，所以吊走太空艙才會讓原告不能做生意，顯無被告所

      稱系爭太空艙之瑕疵使其無法服務客人、造成營業損失的

      情形，被告主張系爭太空艙有瑕疵而應保固、減少系爭契

      約價金云云自無可採。

（四）綜此，被告自應給付原告系爭契約價金餘款50萬元，及吊

      車費用7,500元、水泥圓基座費用9,000元、化冀池費用6,

      500元、塑木平台費用60,000元，共計598,000元。

四、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

    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

    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

    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依兩造約定

    請求被告為前揭給付，而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4年4月5日

    （送達回證見本院卷第35頁）送達予被告，則原告請求自11

    4年4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之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被告陳明願供擔保免為

    假執行，認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洪瑋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書記官　謝喬安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766號

原      告  千達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千民  

訴訟代理人  湯偉律師  





被      告  陶花源天堂寵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立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買賣價金等事件，於民國114年7月24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9萬8,000元，及自民國114年4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0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59萬8,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前於民國112年9月26日以價金新臺幣（下同）110萬元向原告購買位於原告廠址之現場展示之「A5 太空艙移動屋乙組」（下稱系爭太空艙），簽訂星艦太空艙移動屋買賣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於系爭契約第1條之規格內容約定為「現貨」即現況交貨之意(因此並無約定要驗收後始能請領尾款），並約定被告就系爭太空艙應自行負擔吊車、運送之費用。此外，被告另委託原告請人施作太空艙之水泥圓基座、化糞池及塑木平台6坪，並約定實報實銷，此有兩造之LINE對話紀錄可證。而系爭太空艙實際之運輸費用為15,000元、吊車費用為7,500元、水泥圓基座之費用為9,000元、化冀池之費用為6,500元、塑木平台6坪之費用為60,000元，加計系爭太空艙之買賣價金合計為1,198,000元。嗣原告於112年10月28日將系爭太空艙標的物交付予被告，連同委託原告另行聘人施作之水泥圓基座、化糞池、塑木平台6坪亦已完成，被告卻尚餘598,000元未給付。至被告辯稱系爭太空艙存有惡臭異味之瑕疵，系爭太空艙於112年10月28日交付後，直至113年2月29日，長達4個月後被告始發存證信函告知原告，顯與常情有違。且經原告查看系爭太空艙並無異味，復觀諸被告之GOOGLE評論內容，多為系爭太空艙環境舒適之評價，可認系爭太空艙並無惡臭之瑕疵存在，僅是被告拒不付款之藉口。縱認系爭太空艙存有瑕疵，被告於113年2月29日發函，然並未於6個月內為起訴，依民法第130條規定時效並不中斷，原告就被告辯稱之瑕疵主張時效抗辯。就太空艙之部分依雙方之契約關係及民法買賣契約關係為請求，就運輸、吊車費用之部分，依雙方之契約關係及民法委任關係為請求，就水泥圓基座，化糞池之部分，塑木平台之部分，依民法委任及承攬關係為請求，依上各項請求權依據，請求擇一為理由判決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59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庭，前以書狀答辯：系爭契約經雙方議定，採三次進行付款，分別是意向金、訂金、尾款。且被告係購買全新A5太空艙，於貨到指定地點後，必須能通水、通電、廁所可使用，太空艙交貨後如無瑕疵，並經過本公司驗收後原告方能申請尾款，被告已依系爭契約之付款方式，於系爭太空艙到位後給付60萬元予原告。且原告曾口頭承諾本案報價包含水泥圓基座、化糞池、塑木地板一併完成，因此除系爭太空艙之運送費用15,000元，被告願依系爭契約第3條履約支付，其餘自不得再另行請求。嗣原告於112年10月28日將系爭太空艙標的物運送到被告規劃使用之門市後，即發現系爭太空艙內部發出死老鼠腐臭之氣味，且味道日漸濃烈，本公司即通知原告法定代理人蔡千民數次，請其協助排除太空艙之惡臭，並告知原告因太空艙係密閉空間，開空調後之惡臭味致被告無法使用系爭太空艙服務客人。經被告於113年2月29日以存證信函公示催告原告針對系爭太空艙瑕疵進行改善及保固，並表示待原告完成修復並驗收後始得請款，惟原告法定代理人對契約履約條件置之不理。直至113年6月間仍未見改善味道，被告懷疑原告交付之系爭太空艙為大陸二手貨，因此其中管線內存有瑕疵，造成被告近10個月之營業損失，原告必須填補所造成物之瑕疵之侵權損害。另依系爭契約第十條：「乙方（即原告）對本約組合屋之結構及主要設備應負責保固一年。」，系爭太空艙於到點後，被告多次向原告法定代理人反映有數個電燈不亮，原告皆未完成修復改善，顯未善盡保固之責。如其對被告保證商品或服務之品質時，應主動出具書面保證書。被告依系爭契約第6、10條約定及民法第359條、第224條、第225條規定請求原告針對系爭太空艙之瑕疵應減少其價金30萬元，並因物之瑕疵對被告之營業損失進行30萬元之損失填補於該契約價金中。至原告提出之對話記錄並無從證明實際之交易情形等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一）駁回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二）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契約已達全額付款之條件：

　　　按「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民法第345條第1項定有明文，系爭契約並未約定需「原告運送系爭太空艙到被告指定地點後，能通水、通電、廁所可使用，太空艙交貨後要通過被告驗收後原告方能要求給付尾款」（見該契約，本院卷第45-49頁），被告上揭答辯已與契約約定之內容不符，而原告既已交付標的物即系爭太空艙，被告即負有給付系爭契約所約定之價金110萬元之義務。

（二）系爭契約約定之110萬元價金所購買之標的物僅有系爭太空艙：

　 1、系爭契約第1條約定「本契約標的物：商品名稱A5太空艙移動屋，規格內容標準版、現貨，數量壹台」，單價與總價均是110萬元等情有系爭契約在卷可證（本院卷第11頁），且系爭契約中並未約定110萬元包含安裝、水電、平台地板等，可見系爭契約約定之110萬元價金所購買之標的物範圍僅有系爭太空艙本體，並不包含吊車、基座、化糞池、平台、運輸等費用，被告主張原告曾口頭承諾該等費用包含於110萬元內，並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為採。

　 2、觀諸兩造之LINE對話紀錄（本院卷第81頁），於112年10月30日被告詢問碩木地板、傢俱何時會來，原告稱會另外請鐵工處理、基座、吊車、平台工程會另外請款，原告回應「OK」，可見兩造除系爭契約外尚有約定吊車費用7,500元、水泥圓基座費用9,000元、化冀池費用6,500元、塑木平台費用60,000元不包含在系爭契約約定的110萬元價金內，被告自應另行給付原告。

　 3、至運送費用15,000元不包含於110萬元價金內，需由被告另行給付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　　　

（三）被告主張系爭太空艙之瑕疵並無理由：

　　　被告是從事寵物殯葬服務，被告的GOOGLE商家評論頁面中有數名留言者評論被告之服務時附上系爭太空艙之外觀及內裝照片，照片中有拍攝到數人進入系爭太空艙，並同時留言感謝被告提供之服務，並無任何人留言表示系爭太空艙內有異味、電燈不亮等情，有GOOGLE評論截圖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01-117頁），且被告寄送予原告之存證信函除未記載電燈不亮一節外，尚表示被告負責人向其稱若未收到尾款可將系爭太空艙吊走、不讓原告做生意，恐構成恐嚇罪等語（本院卷第55-57頁），足見系爭太空艙於交付予被告後顯已由被告作為營業辦公、接洽來客之處所使用，所以吊走太空艙才會讓原告不能做生意，顯無被告所稱系爭太空艙之瑕疵使其無法服務客人、造成營業損失的情形，被告主張系爭太空艙有瑕疵而應保固、減少系爭契約價金云云自無可採。

（四）綜此，被告自應給付原告系爭契約價金餘款50萬元，及吊車費用7,500元、水泥圓基座費用9,000元、化冀池費用6,500元、塑木平台費用60,000元，共計598,000元。

四、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原告依兩造約定請求被告為前揭給付，而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4年4月5日（送達回證見本院卷第35頁）送達予被告，則原告請求自114年4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之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被告陳明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認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洪瑋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書記官　謝喬安



